
节水节电管理办法

为积极推进节约型高校建设，进一步加强我校水电管理

工作，切实保障正常的教学、科研、生产、生活用水用电秩

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公共机构管理条例》以及国家和省市的其他有关规定，结

合我校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学校加强对节水节电工作的领导，坚持依法节

水、按实收费、定额管理、技术进步和师生参与的原则,制定

科学合理、适应学校发展的节水节电计划，根据上级行政主

管部门的要求，合理使用，重复利用，治污减排，保护环境,

努力降低全校用水用电支出成本。

第二条 凡在青海大学范围内用水用电的校内外单位和

个人都必须遵守此规定。学校所属各单位和全体师生员工有

权检举浪费水电的行为，学校对在节水节电管理、节水节电

技术推广方面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

第二章 水电管理组织机构和职责

第三条 学校水电管理实行校节约型校园领导小组、校

节水节电工作办公室和基层节水节电管理小组三级管理。

第四条 校节约型校园领导小组负责对全校资源节约工

作的指导、协调、监督，统筹解决在推进节约型校园中遇到

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校节水节电办公室具体监督管理全校节水节电

工作，直接向校节约型校园领导小组负责，工作地点设在后

勤管理处水电管理科。具体职责包括：

(一）负责全校日常用水、用电的检查监管工作;

(二）负责管网线路的维护维修工作；

(三）负责所有供水、供电设备设施的维修与管理工作；

(四）负责日常水、电使用合理性的巡查工作，调整不合

理的水、电用量；

(五）有计划地进行水电网的更新和技术改造，加快水电

管理社会化进程，减少能耗和产销差。

（六)负责组织全校师生员工的节能意识宣传教育工作，

增强师生的节能意识，培养节约习惯。

第六条 基层节水节电管理由各单位、部门指定专人负

责，成立基层节水节电管理小组。具体职责包括：

（一）负责制定本部门年度节水节电工作计划和工作总

结，上报校节水节电办公室;

(二）负责定期自查，发现问题及时向节水节电办公室报

告、沟通，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调整和修改方案；

（三）负责本部门用水用电指标分解，并定时考核；

（四）督促部门成员严格依照学校节水节电管理规定，

做好宣传工作。

第三章 日常管理

第七条 学校各建筑楼内的节水节电的管理由使用部门

负责。公共场所节水节电工作由物业管理科负责。教学楼内



的公共场所和教室的节水节电工作由物业管理科负责；教学

楼内的实验室、办公室的节水节电工作由具体使用的学院、

教研室、职能部门负责。食堂、学生公寓、浴室、洗衣房等

场所的节水节电工作由相关使用单位负责。

第八条 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增加水电设备，都必须

事先向节水节电办公室书面申请所增内容和容量，任何单位、

部门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拆、装、变更水电计量装置及其位置。

第九条 各单位、部门新建、装饰、改造工程与水电有

关的项目，必须符合学校的计量和节能要求，供水供电方案

需征求节水节电办公室意见；临时施工用水用电须事先书面

申请，装表计量收费；竣工验收需提供水电竣工相关缴费资

料，竣工验收后三周内将竣工图复印交节水节电办公室。否

则不予通水通电。

第十条 学工处、团委及学生会将节水节电工作纳入学

生日常管理工作中，并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开展校园节约宣

传活动。各单位认真做好本单位的节水节电宣传教育工作，

提高全体师生员工的节水节电意识，落实节水节电管理措施。

加强对本单位节水节电工作的检查、督促、考核与管理，杜

绝“长明灯”、“长流水"现象。

第十一条 节水节电工作必须列入后勤水电管理科和物

业管理科的工作考核目标，要做好所管楼宇的节能管理和日

常巡视检查工作，做到每天至少巡视检查两遍，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或向部门负责人汇报。具体工作如下：



（一）加强对自修教室的节能管理，做到按照学生实际

需求合理实施分层分区开放自修教室。

（二）非学校工作和计划教学使用教室、报告厅、会议

室，须到后勤处办理相关手续。

(三）每天下班后和假期中原则上停止使用楼宇电开水炉，

寒假期间暖气实行低温运行，部分电梯采取分层定时管理。

第十二条 各部门要根据学校总体要求，按照职责分工，

认真贯彻落实本办法，将节水节电工作纳入本单位和主要负

责人业绩考核目标, 作为年终干部考核、评选先进集体、先

进个人的重要参考条件和依据。

第十三条 凡使用我校电网、水网的用户必须服从统一

管理，装表计量缴费。对目前尚未装表计量的用户，学校将

逐步排查安装到位。

对需改装、新装水电线路及设施的单位，须经校节水节

电办公室批准装表计量后，方可实施供水供电。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擅自改动校水电基础设施和设备，不得私拉乱接水

电管网。

第十四条 基建工程、维修工程和校园绿化养护等项目

用水用电，由项目管理方负责水电使用申请，装表计量，节

水节电办公室负责据实回收。

第十五条 所有水电表用户应在水电费缴费通知单规定

的时间内缴费。

第四章 节水节电管理

第十六条 各单位应加强对电暖气、电热水器等电器的



节能管理，使用上述设备应遵守以下管理规定:

第十七条 在办公场所和教室尽量少用大功率电器。推

广使用节能型产品，把好水、电设备采购关，保证质量好、

低耗能的产品进入校园。

第十八条 提高教室利用率，学生自习尽可能集中，杜

绝少数学生占用教室浪费电能的现象。

第十九条 强化节水、节电意识，做到人走灯熄，人离

水断。要注意养成随手关灯、关水、断电的良好习惯。特别

是要随手关闭公共场所无人时的路灯和楼道灯，及时关紧水

龙头，办公室、多媒体教室无人工作时应关闭设备电源。

第二十条 锅炉、实验设施等大型设备尽量使用专线供

电，避开引发火灾事故。

第五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一条 学生宿舍内使用电器，应严格执行《青海

大学学生公寓管理规定》中相关规定，严格禁止私接乱拉、

使用违章电器等现象，违反者按该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二条 公共场所、办公室、教职工宿舍不得私拉

电线、使用违章电器。一经发现，按电热器设备功率 1-3个

月的电量缴纳电费。私拉电线造成损失的，一切损失由当事

人承担全部责任。

第二十三条 损坏水电设备按价赔偿工料费；故意损坏

者除按价赔偿工料费外，根据情节轻重处以工料费 1-3倍的

罚款。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私自使用水电从事经营活



动、私接水电、毁坏水电表铅封、私自拆装和移动水电表、

以不正当手段使计量装置失准，均为盗窃水电行为。一经查

出，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追缴应缴水电费并处应交水电费

五倍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违反程序购买、使用水电设施、

设备，由单位主要负责人负全责。一经发现，责令该用户立

即停止使用，限期整改，并追究主要负责人责任。

第二十六条 学校节水节电办公室定期组织节水节电督

查，履行对违章用水用电的处罚权。

第二十七条 学校各水电使用单位须按照学校要求，认

真做好本单位节水节电管理工作。如有违反本办法行为、玩

忽职守、造成水电资源浪费、财产损失现象的，在依法追缴

失计水电费的同时，对有关单位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处理，

对直接责任人将给予经济处罚和纪律处分。

第二十八条 不按时交纳水电费，每日按欠费总额的 1‰

至 3‰收取滞纳金。对违章用电、用水或拒缴水电费的单位

和个人，逾期超过 30天，经劝阻仍不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在

追究部门负责人领导责任的同时，节水节电办公室可对该单

位或个人实施停水、停电，直至纠正后恢复供水、供电。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校后勤管理处水电管理科负责解

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有的有关政策

和规定，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